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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
民检察院：

经 2025 年 12 月 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四次会
议、2025 年 12 月 1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
决定，现将“徐某某缓刑考验期计算监督案”等三件案例（检例第 244-246 号）
作为第六十批指导性案例（刑罚执行监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5年 12月 30日

【关键词】
刑 罚 执 行 监 督 同 一 犯 罪 事 实

宣告缓刑 再审改判 考验期扣除
【要旨】
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基于同一犯罪

事实再审后仍被判决宣告缓刑的，之
前已经过的缓刑考验期应当计算在再
审判决确定的缓刑考验期以内。人民
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送达社区矫正机
构的《执行通知书》没有将再审判决确
定之日以前已经过的缓刑考验期予以
扣除的，应当依法监督纠正。

【基本案情】
罪犯徐某某，男，1969 年出生，系

吉林省磐石市某工程机械租赁公司经
营者。

2020 年 6 月 5 日，吉林省磐石市人
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徐某某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缓刑考验期限自
2020 年 6 月 16 日至 2024 年 6 月 15 日。
徐某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2020 年 6 月 16 日，徐某某开始在磐
石市某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2020 年
10 月 9 日，吉林市人民检察院以原审
判决认定徐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定性不
准、量刑不当为由，向吉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抗诉。2020 年 10 月 26 日，吉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指
令磐石市人民法院再审。2021 年 4 月 2
日，磐石市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以过
失致人重伤罪改判徐某某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三年，并下达《执行通知书》，
缓 刑 考 验 期 自 2021 年 4 月 14 日 至
2024 年 4月 13日。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2021 年 4 月 21 日，磐石

市人民检察院在走访社区矫正对象徐
某某过程中，徐某某反映其于 2020年 6
月 16 日接受社区矫正，后法院再审改
判并下达《执行通知书》，未将再审判决
前已经过的缓刑考验期予以扣除。

调查核实。检察机关发现监督线
索后，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
查阅徐某某社区矫正档案，审查徐某
某判决书及执行通知书。了解到一审
判决生效后，徐某某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开始接受社区矫正。经检察机关抗
诉，法院再审作出改判，《执行通知书》
记载的缓刑考验期自 2021 年 4月 14日
至 2024 年 4 月 13 日。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徐某某已经接受社区矫正 9 个月
29 天。二是询问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
员。了解到社区矫正机构根据风险评
估和日常考核管理实行分级矫正。徐
某某因表现良好，已经由高风险降为
低风险，矫正级别也已作出调整。三是
向磐石市人民法院了解缓刑考验期重
新计算的相关情况。法院认为，刑法第
七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缓刑考验期限
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由于原审判
决已经被依法撤销，缓刑考验期应当
从再审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刑法没
有对再审案件缓刑考验期限扣除作出
规定。因此，再审法院依据刑法第七十

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再审判决并下
达《执行通知书》，没有考虑缓刑考验
期是否应当扣除的问题。

监督意见。磐石市人民检察院经
审查认为，徐某某一审判决生效后已
经过的缓刑考验期应当在再审判决确
定的缓刑考验期中予以扣除。一是两
次宣告缓刑生效判决均针对同一犯罪
事实，再审判决将原生效判决的故意
伤害罪改判为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
的有期徒刑刑期和宣告缓刑的考验期
也相应缩短，如果不扣除已经过的缓
刑考验期，相当于变相延长缓刑考验
期。二是徐某某在再审宣判前已接受
了 9 个月 29 天的社区矫正，如果缓刑
考验期重新计算，不利于激励社区矫
正对象接受教育改造。三是对于再审
仍宣告缓刑的案件考验期限能否扣
除，虽然法无明文规定，但缓刑考验期
的计算关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应当
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出符合刑
法目的、有利于罪犯接受矫正的解释。
2021 年 4 月 21 日，磐石市人民检察院
向磐石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监督意
见，建议更正《执行通知书》，将徐某某
已经过的缓刑考验期计算在再审判决
确定的缓刑考验期以内。

监督结果。2021 年 4 月 28 日，磐石
市人民法院向磐石市人民检察院回函
称，已经更改《执行通知书》，将徐某某
在再审判决作出以前已经过的 9 个月
29 天缓刑考验期在执行再审判决时予
以扣除。2023 年 6 月 15 日，社区矫正机
构公开宣告徐某某缓刑考验期满，其原
判 的 刑 罚 不 再 执 行 ，依 法 解 除 社 区
矫正。

【指导意义】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基于同一

犯罪事实再审后仍宣告缓刑的，再审
判决确定之日以前已经过的缓刑考验
期应当计算在再审判决确定的缓刑考
验期以内。刑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规
定，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
计算。对于再审改判后仍宣告缓刑的
罪犯，因原生效判决已被撤销，其缓
刑考验期应当从再审判决确定之日
起 计 算 。刑 法 关 于 缓 刑 考 验 期 的 规
定，应当在法治原则、法治精神指引
下准确适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
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刑罚裁量和刑
罚执行全过程。如果对再审判决前已
经过的缓刑考验期不予扣除，则实际
上延长了罪犯的缓刑考验期，不符合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再审后仍宣
告缓刑的罪犯，将再审判决确定之日
以前已经过的缓刑考验期计算在再
审判决确定的缓刑考验期以内，符合
刑法设置缓刑制度的目的，有利于促
使罪犯改过自新，在剩余的考验期内
遵守相关监督管理规定，自觉接受社
区矫正。人民检察院发现《执行通知
书》没有将再审判决确定之日以前已
经过的缓刑考验期予以扣除的，应当
依法监督纠正。

徐某某缓刑考验期计算监督案
（检例第 244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批指导性案例

【关键词】
刑 罚 执 行 监 督 入 监 前 未 结 案

件 作出新判决 减刑起始时间 原
判决执行之日

【要旨】
刑罚执行期间，人民法院对原判

决宣告前已经立案侦查且罪犯如实
供述的罪行作出新判决后，该罪犯首
次提请减刑时，其减刑起始时间应当
自原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人民检察
院办理减刑监督案件，应当对监狱认
定的减刑起始时间、罪犯是否符合减
刑条件以及减刑幅度是否适当，进行
全 面 审 查 ，维 护 刑 罚 执 行 的 公 平
公正。

【基本案情】
罪犯陈某，男，1980 年出生，原系

四川省广元市公安局利州分局某派出
所三级警长。

2019 年 6 月 4 日 ，陈 某 因 涉 嫌 严
重职务违法被广元市利州区监察委
员会决定立案调查，并于同日决定采
取留置措施。2020 年 9 月 21 日被四川
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以犯徇私
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陈
某对指控罪名无异议，但以量刑过重
为由提出上诉。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
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量刑适当，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裁 定 驳 回 上 诉 ，维
持原判。2021 年 1 月 27 日陈某被交付
四川省金堂监狱执行刑罚。在徇私枉
法罪判决宣告前，陈某因涉嫌包庇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于 2020 年 8 月 9 日被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刑罚执行期间，
陈某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被四川省旺
苍县人民法院以包庇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与前罪徇
私枉法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
年，刑期自 2019 年 6 月 4 日起至 2027
年 6 月 3 日止（判决前先行羁押时间折
抵刑期）。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提请减刑建议书。2023 年 10

月 11 日，四川省金堂监狱以陈某执行
刑期二年以上，确有悔改表现为由，
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减刑，并
抄 送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成
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最高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办 理 减 刑 、假 释 案 件 具
体 应 用 法 律 的 规 定》第 六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有 期 徒 刑 减 刑 的 起 始 时 间 自
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但是，对于在
刑罚执行期间因漏罪或者入监前未
结 案 件 被 数 罪 并 罚 的 ，如 何 计 算 减
刑起始时间没有明确规定。本案中，
司法机关对陈某包庇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犯罪事实在原判决宣告前就已
经 掌 握 ，但 因 需 要 等 待 关 联 案 件 审
判 结 果 而 没 有 并 案 处 理 。刑 罚 执 行
期间，检察机关对该罪起诉，法院根
据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数罪并
罚。这种情形下，减刑起始时间应当
自原判决执行之日计算还是自新判
决 确 定 之 日 起 计 算 ，因 缺 乏 明 确 规
定，不同监狱在提请减刑时存在认识
分歧。

调查核实。为查明陈某是否符合
减刑条件，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开展了
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调查陈某刑
罚执行情况以及有无悔改表现。调取

了罪犯执行通知书、入监登记表、计分
考核台账和教育改造登记等材料，并
询问监管民警，查明陈某在服刑期间
能够认罪悔罪，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
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
符合“确有悔改表现”的规定。二是调
查核实陈某原案件侦办审理情况。调
取了立案登记、刑事判决书、罪犯供述
等材料，并向原办案机关询问案件侦
办过程，查明在陈某徇私枉法案调查
期间，当地监察机关已掌握其包庇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线索，并将线索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四川省广元市
利州区人民法院未将陈某所犯数罪并
案审理，以徇私枉法罪一罪对陈某作
出判决，并于 2021 年 1月 27日交付执
行。在陈某刑罚执行期间，四川省旺
苍县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对
其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作出判决。
三是调查核实陈某两罪未并案审理的
原因。经向原办案机关了解，司法机
关虽已掌握其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头
目徐某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且陈某
对上述犯罪事实一直供认不讳，但因
徐某案尚未判决，需待判决后方可对
陈 某 定 罪 ，故 未 与 徇 私 枉 法 罪 并 案
审理。

检察意见。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
罪犯服刑期间因入监前未结案件被数
罪并罚，入监后没有阻碍诉讼的情形，
不影响对罪犯服刑期间悔改表现的评
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
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
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陈某因犯徇私枉
法罪、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执行二年
以上方可减刑。陈某自原判决交付执
行之日起已执行二年以上，符合减刑
条件。2024 年 1 月 29 日，成都市人民检
察院提出同意对罪犯陈某减刑的检察
意见。

监督结果。2024 年 4 月 28 日，成都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罪犯陈某
减刑五个月，刑期自 2019 年 6 月 4 日
起至 2027 年 1月 3日止。

【指导意义】
刑罚执行期间，人民法院对原判

决宣告前已经立案侦查且罪犯如实供
述的其他罪行作出新判决后，该罪犯
首次提请减刑的，其减刑起始时间应
当自原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刑罚执
行期间，人民法院对司法机关已掌握
的罪行作出新判决，并根据刑法第七
十条实行数罪并罚。在此情形下，将罪
犯减刑起始时间确定为自原判决执行
之日起计算，有利于维护刑罚执行公
正性、稳定罪犯改造预期、提升教育矫
正效果，既符合刑期计算的基本法理，
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
于维护刑罚执行的公平正义，实现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罪犯对司法机关已掌握的其他
未决犯罪事实能够如实供述，且在刑
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
改造的，应当依法认定为确有悔改表
现。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监督案件，应
当对监狱认定的减刑起始时间、罪犯
是否符合减刑条件以及减刑幅度是否
适当等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刑罚执行
的公平公正。

陈某减刑监督案
（检例第 245号）

【关键词】
刑罚执行监督 再审改判 原减

刑裁定自动失效 重新裁定减刑 悔
改表现认定

【要旨】
再审改判致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

的，除再审宣告无罪的情形以外，人民
检察院应当监督刑罚执行机关及时报
请人民法院重新作出是否减刑的裁
定。对重新报请减刑的，人民检察院应
当全面审查原减刑裁定依据的证据材
料，发现证明罪犯悔改表现的证据存
在疑问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认
定确有悔改表现的，应当依法提出建
议不予减刑的检察意见。

【基本案情】
罪 犯 王 某 某 ，男 ，1980 年 出 生 ，

农民。
王某某与他人共同实施故意伤害

犯罪，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认定王
某某构成自首，于 2012 年 7 月 2 日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四年
六个月，并判决王某某赔偿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赔偿金 12 万余元。一审宣
判后，王某某同案犯提出上诉。2012 年
11 月 2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 年 12
月 6 日，王某某被交付天津市津西监
狱执行刑罚，后转至天津市李港监狱
服刑。2015 年 3 月 31 日，天津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裁定对王某某减去有期徒
刑一年。2015 年 4 月 30 日，王某某刑满
释放。因被害人申诉，经检察机关抗诉，
2024 年 1 月 22 日，天津市西青区人民
法院再审认定王某某不构成自首，维持
原审对其定罪和附带民事赔偿判项，改
判王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同时认定原减
刑裁定自动失效，刑期自 2024 年 2 月 2
日至 2025 年 8 月 1 日。2024 年 4 月 24
日，王某某被交付天津市津西监狱执行
刑罚，同年 5月 15日转至天津市河西监
狱（下称“河西监狱”）服刑。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2024 年 7 月，天津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下称“天津一分
院”）在日常监督工作中发现，罪犯王
某某再审改判后监狱未报请法院重新
作出是否减刑的裁定。

调查核实。天津一分院围绕监狱
是否对王某某报请重新裁定减刑以及
王某某是否符合减刑条件，开展调查
核实工作：一是核实监狱报请王某某
重新裁定减刑的情况。经调阅档案、向
相关人员了解情况，查明王某某属于
因再审改判致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
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
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
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因
再审改判致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的，
在再审判决生效后，监狱应当及时报
请法院重新作出是否减刑的裁定，但
河西监狱未依法及时向人民法院报
请重新作出裁定，违反了上述规定。
二是全面审查王某某 原 减 刑 裁 定 依
据的证据材料。经审查发现，王某某
犯 故 意 伤 害 罪 ，有 二 次 犯 罪 前 科 且
系 累 犯 ，服 刑 期 间 反 映 其 认 罪 悔 罪
态 度 的《半 年 评 审 鉴 定 表》、思 想 汇

报等 5 份自书材料非同一笔迹书写。
王某某对于自书材料笔迹不一致无
法作出合理解释。经委托天津市人民
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检验
鉴定，上述自书材料中的 4 份非王某
某本人书写。三是调查王某某文化程
度，有无书写能力。经询问王某某与
管教民警、审阅当年减刑案卷，发现
王某某具有文字书写能力，不存在特
殊原因致不能书写的情形。

监督意见。天津一分院调查后，于
2024 年 7 月监督河西监狱启动重新报
请法院裁定减刑程序。2024 年 9 月 19
日，河西监狱就拟对王某某提请减刑
九个月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天津一分
院经全面审查王某某原减刑裁定依据
的证据材料，认为现有证据材料不能
认定罪犯王某某确有悔改表现，王某
某不符合减刑条件，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向河西监狱提出不建议对王某某
予以减刑的检察意见。河西监狱采纳
检察机关意见，于 2024 年 11月 4日报
请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新作出
裁 定 ，建 议 对 罪 犯 王 某 某 裁 定 不 予
减刑。

监督结果。2024 年 12 月 11 日，天
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河西监狱
不予减刑建议和检察机关的检察意
见，裁定对罪犯王某某不予减刑。

【指导意义】
对于再审改判致原减刑裁定自动

失效的，除再审宣告无罪的情形外，人
民检察院应当监督刑罚执行机关及时
报请人民法院对罪犯重新作出是否减
刑的裁定，并对罪犯是否符合减刑条
件进行全面审查，依法提出检察意
见。根据相关规定，再审裁判改变原
判决、裁定的，原减刑裁定自动失
效。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及时报请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是否减刑的
裁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刑罚执行机关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启动报请程序的，
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对于刑罚执行机
关重新报请裁定减刑的案件，检察机
关应当对原减刑裁定依据的证据材料
进行实质化审查，综合罪犯犯罪的性
质、社会危害程度、服刑期间改造表
现等情况判断罪犯是否符合减刑条
件。对于证明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证
据存在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不
能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法提
出建议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减刑的检察
意见。

【相关规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第 七 十

八条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事 诉 讼 法》

（2018 年修正）第二百七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

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法释
〔2016〕23号）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加强减刑、假
释 案 件 实 质 化 审 理 的 意 见》（法 发

〔2021〕31号）第五条第二款
办案检察院：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办案检察官：李玉玲 管超
案例撰写人：李玉玲 许月

王某某减刑监督案
（检例第 246号）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

第七十三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

八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

检发释字〔2019〕4号）第六百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
矫 正 法 实 施 办 法》（司 法 通〔2020〕59
号）第六条
办案检察院：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李丹 杨硕
案例撰写人：范媛媛

【相关规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第 七 十

条、第七十八条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事 诉 讼 法》

（2018 年修正）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

检发释字〔2019〕4 号）第六百三十五
条、第六百三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

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法释
〔2016〕23 号）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
一款

司法部《监狱计分考核罪犯工作
规定》（司规〔2021〕3 号）第三十四条第
一款
办案检察院：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胡立新 袁芳 马负勇
案例撰写人：张理恒 曾祥璐 李康宁


